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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加日幕墙科技
有限公司 

15,000.00 连带责任 
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

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

合计 109,082.00  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

净资产 50%，被担保企业非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且资产

负债率未超过 70%，单笔担保额未超过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

10%，连续12个月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30%，

上述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澳大利亚佩利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佩利雅公司”） 

成立时间：1987 年 

注册地址：Level 8，251 Adelaide Terrace，Perth WA6000 

注册资本：澳元 31,150.50 万元 

公司董事长：余刚 

经营范围：铅、锌、铜、银等基本金属勘探、采选及销售。 

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.00%的股权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经

审计的佩利雅公司资产总额折人民币为 462,087.16 万元，负债总额

为 254,816.91 万元，净资产为 207,270.25 万元；2016 年度营业收

入为 174,471.49 万元，利润总额为 11,547.13 万元，净利润为

6,668.17 万元。 

佩利雅公司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

子公司和附属企业，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。 

2、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矿业公司”） 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3 月 16 日 

注册地址：广西宣县桐岭镇湾龙村 

注册资本：39,292.018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姚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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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铅锌矿开采销售；铅锌矿、重晶石、硫铁矿加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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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公司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

公司和附属企业，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。 

4、赣州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赣州高能公

司”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7 月 6 日 

注册资本：15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赣州钴钼稀有金属产业基地水西

深加工表面精饰产业集控区（一期）5#厂房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清湘 

经营范围：电池材料、新能源材料、纳米材料、新型材料生产与

销售；有色金属材料、五金材料加工与销售；电镀生产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持股比例：公司间接持股比例 60%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赣州高能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

4,665.04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2,857.77 万元，净资产为 1,807.27 万

元；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4,377.15 万元，利润总额为 372.14 万元，

净利润为 307.27 万元。 

赣州高能公司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

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，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。 

5、深圳华加日幕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幕墙科技公司”） 

成立日期： 2015 年 5 月 20 日 

注册地址：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海大创意园东座南门

303-308 室 

注册资本：5000 万 

法定代表人： 卫志勇 

经营范围： 建筑幕墙、建筑门窗、栏杆护栏、格栅遮阳、金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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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面、吊顶、钢结构、建筑光伏构件、特种门窗建筑外围护系统的设

计生产和安装施工；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建筑设备、建筑构配件、

轨道交通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生产；建筑外装饰工程的施工、维护和更

新改造；建筑幕墙专项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、维修服务；经

营进出口业务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持有幕墙科技公

司 100%股权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幕墙科技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

为 5,208.61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208.44 万元，净资产为 5,000.17

万元；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228.99 万元，利润总额为 2.09 万

元，净利润为 2.04 万元。 

幕墙科技公司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

的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，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担保事项本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。 

四、董事局与独立董事意见 

董事局意见：为支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，

同意公司为澳大利亚佩利雅公司、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

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、赣州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向

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借款担保额度合计94,082万元；同意控股子公司深

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加日幕墙科技有限公

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借款担保额度15,000万元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提供担保后，被担保单位均需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

年度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额度，董事局对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质量、

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,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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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，公司关于2017年度担保额度事项的审

批程序合法有效。 

报告期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，

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［2005］120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

情形。 

 五、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

2016 年度，公司累计发生对外担保折人民币 11.28 亿元，累计

解除担保折人民币 12.71 亿元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外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

165,101.20万元,占公司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1.49%。 

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

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以上担保金额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

供信用担保的上限，具体担保以实际贷款金额及担保协议为准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独立意见。 

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7 年 4 月 1 日 


